
个人身后“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1.事项名称：个人身后“一件事”

2.联办事项及类型：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出具火化证明；遗嘱公证信息核查；社会保险待遇暂停；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在职企业养老参保职工无视同缴费年限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费申领；遗属待遇申领：在职企业养老参保职工无视同缴费年限死亡；遗属待遇申领：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遗属待遇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费申领；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驾驶证注销；户口注销。

说明：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卫生健康部门）或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民政部门），以上事项为申请人自行办理取得证明，为办理个人身后“一件事”的前置条件。
3.实施主体：

牵头单位：县民政局

联办单位：县卫健委、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公积金中心、县医保局、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监督中心

4.办件类型：承诺件

5办结时限：户口注销时限为3个工作日，其他事项办理需20个工作日，共需23个工作日。
6.办理方式：

线下申请：申请人向逝者户籍所属的市、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个人身后“一件事”综合窗口或民政窗口提出申请。线上申请：在河南政务服务网及“豫事办”“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 

7.咨询电话：0373-7088702
8.投诉电话：0373-5063804
9.办公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服务对象

逝者（具有河南省户籍）继承人、受遗赠人、遗产管理人。
三、申请条件

（一）遗嘱公证信息核查
1.遗嘱人死亡后，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可查询遗嘱公证信息。

2.法定继承人（按《民法典》继承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第一顺序继承人）。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无第一顺序时适用）。

3.遗产管理人。

（二）社会保险待遇暂停
我省参加养老保险或工伤保险的参保人员死亡，参保单位或遗属应当及时办理社会保险待遇暂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含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死亡，终止社会保险关系办理事项不在个人身后“一件事”范围，由单位统一进行办理。
（三）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无视同缴费年限在职参保职工死亡
我省行政区域内企业（参保职工无视同缴费年限）参保人员死亡，应终止社会保险关系。我省企业（有视同缴费年限）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员死亡、办理终止社会保险关系事项，不在个人身后“一件事”范围，由单位统一进行办理。
（四）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去世遗属申领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
（五）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费申领

我省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的，应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注销登记，并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领人员应当在参保城乡居民死亡之日起6个月内，办理养老保险注销登记，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时，申请领取丧葬补助费。超过6个月未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注销手续的，不得领取丧葬补助费。
（六）遗属待遇申领：企业无视同缴费年限在职参保职工死亡

申请条件同上文（三）事项。
（七）遗属待遇申领：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申请条件同上文（四）事项。
（八）遗属待遇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费申领

申请条件同上文（五）事项。
（九）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
1.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2.逝者住房公积金账户已封存;

3.逝者在缴存地不存在尚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4.逝者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

5.申请人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提供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和公证的继承协议、或公证的遗嘱、或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的裁判文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继承协议书。

（十）参保人员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因死亡支取）

1.因死亡办理参保职工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2.在办理此事项前请确认逝者是否有未报销的医疗费用，逝者如有未报销的医疗费用将不予受理。
（十一）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

1.遗嘱人死亡后，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可查询股权登记信息。
2.法定继承人（按《民法典》继承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第一顺序继承人）。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无第一顺序时适用）。

3.遗产管理人（需提供身份证明）。

（十二）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

此事项为线下办理，不纳入线上办理事项。
（十三）驾驶证注销

亡机动车驾驶人户主、亲属提交相关死亡证明材料办理驾驶证注销。
（十四）户口注销

公民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后，应当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凭死亡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死亡证明材料，在线上申请注销户口，然后申请人须携带逝者户口簿和逝者身份证，到省内任一派出所加盖户口注销章并缴销逝者身份证或者线下到逝者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
此事项为逝者最后办理的事项，建议应为各种社保关系、医保关系、公积金提取、股权查询并处理、银行存款提取等处理完后再进行办理。

四、申请材料

1.《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请表》；

2.死亡证明材料（含居民死亡医学推断书、公安死亡证明材料）；

3.逝者遗体火化证明（享有无需火化政策除外）；

4.逝者身份证件；

5.逝者户口本；

6.继承人身份证件（继承人需提供户口薄或其他能够证明继承人身份的材料，遗产管理人需提供作为遗产管理人的证明材料，具有法律效力的继承或受遗赠文件或签署承诺书）；

7.继承人户口本；

8.逝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

9.需发放到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账户的，需提供其有效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具有继承权的法律文书；

10.遗嘱、具有法律效力的继承或受遗赠文件；

11.申请人银行卡（1类）；

12.逝者驾驶证原件。
以上材料均需原件。

五、收费情况

无。

六、有无中介服务

无。

个人身后“一件事”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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